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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审要求

（一）评审组织、原则和方式

评审遵循公平公正、专业评审、质量第一的原则，评审

专家从广东省人工智能教育专家团队中抽选。

（二）评审标准

评审标准从选题与表述（20分）、意义与价值（30分）、

内容与设计（40分）、基础与条件（10分）四个维度综合衡

量，详见附件1。

（三）工作程序

1.组织申报。符合条件的申报对象以团队形式自愿申报，

填写课题立项申请表（附件2），于2024年9月30日前将盖章

的PDF版及WORD文档发送至联系人邮箱。

2.评审立项。主办单位将组织专家择优评选立项课题，

印发立项通知。

3.课题研究。立项课题实施项目化管理，各课题成员要

积极组织，认真实施，完成课题研究工作。课题研究中期，

主办单位将采用书面报告或集中会议等形式，检查课题研究

的进展及成效，确保课题研究顺利完成。

4.结题验收。课题结题以研究报告的形式，提交结题申

报表（附件3）和研究成果、照片等佐证材料。主办单位组

织专家对结题课题进行评审，符合结题要求的颁发结题证书，

逾期不予结题。

五、成果应用

1.宣传推广。结题课题纳入广东省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库，




